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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0(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并进行其他选举：选举十八个 

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2 年 10 月 18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通知你，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已决定竞选分配给非洲国家的

2013 年至 2015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席位，该选举将在 2012 年 11 月举行。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谨转递一份声明，內载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泰凯达·阿莱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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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18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埃塞俄比亚作为人权理事会 2013 年至 2015 年成员候选国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所作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1.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埃塞俄比亚现在首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3 年至 2015 年成员候选国，其候选资格已获非洲联盟认可。 

2. 埃塞俄比亚坚信，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其他国际人

权文书的规定，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具有普遍性，而且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 

3. 埃塞俄比亚坚持其《宪法》及其批准的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规定的最高人权

标准，埃塞俄比亚是主要国际条约和核心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国。 

4. 埃塞俄比亚高度重视平等、不歧视、相互尊重和宽容，以及基层的积极参与

等原则。为了努力促进和保护充分享受人权，埃塞俄比亚开展了广泛的行政、政

策和立法改革，以确保其法律、政策和惯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5. 埃塞俄比亚一直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法治和善

政，在国家一级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 

6. 50 多年来，埃塞俄比亚为国际维和行动作出了贡献。目前，埃塞俄比亚是非

洲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部队最多的国家。 

7. 埃塞俄比亚重申坚决支持联合国人权系统的工作，并继续积极参与在人权理

事会和大会的所有活动。 

8. 埃塞俄比亚为建立和加强人权理事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9. 埃塞俄比亚是人权委员会 1980 年至 1982 年、1986 年至 1991 年、1995 年至

1997 年和 2004 年至 2006 年的成员，并在任期内为推进联合国人权系统的工作作

出建设性贡献。 

10. 在这种情况下，埃塞俄比亚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自愿作出以下许诺和

承诺： 

对国际的贡献、许诺和承诺 

11. 埃塞俄比亚根据其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承诺，是以下核心区域和国际人权文

书的缔约国：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国际公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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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 

• 《残疾人权利公约》 

•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 《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 

12. 埃塞俄比亚还是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头两项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国

际人道主义法律文书和国际劳工组织管理的国际文书的缔约国。 

13. 埃塞俄比亚政府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加快批准以下人权条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

议定书 

•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14. 埃塞俄比亚完全致力于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创新举措。因此，经过与

所有利益攸关方广泛进行全国协商后，埃塞俄比亚在 2009 年向普遍定期审议工

作组提交了国家报告。埃塞俄比亚已采取措施传播审议结果，并着手开展关于实

施各项建议的全国协商，包括通过制定一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该计划是通过全

国协商进程制定的，由国家人权委员会积极参与该进程。预计将在 2014 年对埃

塞俄比亚进行审议。 

15. 埃塞俄比亚致力于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参与严格的普遍定期审议程序，包

括汇报贯彻该程序各项建议所采取的措施。埃塞俄比亚将继续与人权理事会所有

成员进行开放和建设性的对话，并努力落实这些建议。 

16. 埃塞俄比亚得到了非洲同行审议机制的审议，并已通过实施该机制建议的计

划。 

17. 埃塞俄比亚支持联合国人权系统特别程序制度，并致力于与各特别机制合

作。埃塞俄比亚接待了人权理事会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任务负责人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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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此，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邀请下，非法转移和倾弃有毒危险产品和废物对

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非洲人权和人民

权利委员会非洲监狱和拘留条件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埃塞俄比亚。 

18. 2012 年期间，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主席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会议，这是他

们首次在日内瓦以外举行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期间，他们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高

级官员进行了磋商，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设性的参与，以及埃塞俄比亚政府为

实施各项人权条约应采取的措施。 

19. 埃塞俄比亚致力于继续与联合国条约机构的报告和监测制度合作。埃塞俄比

亚已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并积极和建设

性地参与报告的讨论过程。 

20. 埃塞俄比亚遵守其报告义务，以落实条约机构的建议。作为我国对实施国家、

区域和国际人权机构相关建议和结论性意见的承诺组成部分，埃塞俄比亚承诺将

实施这些建议纳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此外，埃塞俄比亚设立了全国指导委员会，

由联邦各部和区域各局、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组成，

共同制订行动计划。指导委员会已完成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1. 埃塞俄比亚一直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强有力

支持者。埃塞俄比亚正在与人权高专办驻亚的斯亚贝巴东非区域办事处就广泛的

人权问题密切合作和协作。埃塞俄比亚承诺进一步与人权高专办合作，继续改善

办事处履行其任务的工作环境，以加强与办事处的合作，并协助其工作。 

22. 埃塞俄比亚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大会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会

议。埃塞俄比亚承诺进一步积极参与各项会议，包括为促进基本人权和自由提交

建议和组织活动。埃塞俄比亚参与制定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人权文书标准过程，并

发挥了积极作用。 

23. 埃塞俄比亚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埃

塞俄比亚承诺在制定国家报告和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与非政府组织开展有意义

的接触。 

对本国的贡献、许诺和承诺 

24. 埃塞俄比亚坚决致力于促进人民充分和自由行使自决权，并致力于建立一个

基于法治的政治社会，能确保持久和平，保障民主秩序，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

展。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坚信，国家若要持续发展和增长，继续维护和平与安全，

就必须充分尊重个人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25. 作为国家促进人权承诺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成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和监察

员机构，这两个机构均向议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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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埃塞俄比亚正在实施一个五年增长与转型计划(2010/11 年至 2014/15 年)，

以期国家摆脱贫困，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保快速、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

增长，建设能力，深化善政，促进赋予男女和青年权能及平等权利，以及加强社

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27. 埃塞俄比亚重申其对充分实现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规定的所有权利的承诺。

埃塞俄比亚《宪法》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不受任何歧视享有法律平等

保护的权利。《宪法》规定，国家法律保证所有人得到平等和有效的保护，而不

受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富、

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任何违反《宪法》这项规定的法律或惯例是

无效的。 

28. 埃塞俄比亚批准的基本人权文书已成为国內法律组成部分。任何不符合或违

背这些文书的法律、惯例或决定是无效的。埃塞俄比亚已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

取得显著进展，特别重视妇女、儿童以及边缘群体和社区。埃塞俄比亚精心制定

国家政策和战略，以履行国家和国际人权义务，并致力于维护最高的人权标准。 

 


